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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大學校院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預分發結果查詢及參加正式分發操作手冊 
 

【分發錄取】（簡章摘錄） 
一、預分發： 

（一）本會依據各志願之招生名額和申請人之排名，以及申請人之志願順序進

行統一分發。如遇同名次人數超過該志願剩餘名額時，則同名次者均可

錄取於該志願。 

（二）申請人可於 2016 年 7 月 3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預分發結

果，獲得正取和備取者，稱為預錄生。 

二、正式分發： 

（一）欲來臺就讀之預錄生務須於 2016 年 7 月 3 日上午 10 時至 7 月 5 日中

午 12 時止至本會網站報名系統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未在規定期限內上網

登記者，即視同自願放棄正式分發資格。正式分發登記僅能選擇哪些正

備取志願要參加正式分發，不能更改志願順序。已決定就讀大陸地區高

等學校之預錄生，請上網登記放棄，否則一經正式分發錄取，即無法再

參加大陸地區高考各批次分發。 

（二）本會依據預分發及預錄生之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發，分發時產生之

缺額可流用至同校其他系組，流用順序由招生學校定之，正式分發結果

可於 2016 年 7 月 5 日下午 5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本次分發不再列備

取生，獲錄取者，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學資格。錄取生如同時參加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招生，將由大陸地區「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依其

相關招生規定處理，請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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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摘錄） 

Q22： 學士班招生名額有分給 8省市嗎？ 

A： 學校依據報名人數配置招生名額至各系組，因各校總招生名額不多，難以再把

名額分給 8個省市。 

Q25： 可以進行調劑嗎？ 

A： 本會招生並不進行志願調劑。 

Q28： 何時能知道錄取結果？ 

A： 2016年錄取採二階段分發方式進行，於 2016年 7月 3日上午 10時在招生委

員會網站或報名系統查詢預分發結果，獲得正取或備取，且確定要來臺就學

者，須於 2016年 7月 3日上午 10時起至 7月 5日中午 12時前至報名系統登

記參加正式分發，未於規定時間內上網登記者，無法取得來臺就學的資格。登

記參加正式分發者，於 2016年 7月 5日下午 5時可至本會網站或報名系統查

詢結果，獲得錄取者，取得來臺就學之資格，錄取學校隨即會寄送錄取通知書。

特別注意：登記參加正式分發者，一旦獲得錄取(不列備取生)，則無法再參加

大陸地區的高考分發，所以已經決定要在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就讀的正、備取

生，切勿上網登記參加正式分發。 

Q29： 預分發方式為何？何謂正取、備取？ 

A： 請參考本會網頁學士班專區的 2016年學士班招生變革說明。 

Q30： 正式分發方式為何？還會有備取生？ 

A： 預分發後獲得正取和備取者，必須上網登記參加正式分發，登記時必須決定預

分發時的正取和備取志願是否要參加正式分發。本會依據預錄生登記結果及預

分發結果，再次進行分發，獲得錄取者才能取得來臺就學資格，正式分發不再

列備取生。由於有些獲得正取的預錄生決定留在大陸地區或到外國就學，因此

未參加正式分發登記，其原先的正取就會由備取生依序遞補。請參考本會網頁

學士班專區的 2016年學士班招生變革說明，內有正式分發遞補的範例說明。

Q31： 錄取後要做哪些事？ 

A： 本會依據預分發及預錄生之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發，正式分發結果可於

2016年 7月 5日下午 5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本次分發不再列備取生，獲錄

取者，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學資格，無法再參加大陸地區的分發，請特別

注意。接下來要辦理的事項會由錄取學校寄發的錄取通知內說明，也可以參考

本會網站「學士班入學」內的「標準作業流程」或「下載專區」之「錄取來臺

就讀準備事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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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備取 我要參加  

3 正取 我要參加  

4 無效志願   

5 無效志願   

 

 

範例 2：假設志願 1-3 都選擇「我要參加」，若志願 2(備取)獲得遞補，取得正取資格，就是錄

取此志願了（取得來臺就學的資格） 

志願 預分發結果 
是否參加 

正式分發 
正式分發結果 

1 備取 我要參加 (未獲得遞補) 

2 備取 我要參加 錄取 

3 正取 我要參加  

4 無效志願   

5 無效志願   

 

 

範例 3：假設志願 1-3 都選擇「我要參加」，若志願 1-2（備取）未獲得遞補，就是錄取志願

3(正取)此志願了（取得來臺就學的資格） 

志願 預分發結果 
是否參加 

正式分發 
正式分發結果 

1 備取 我要參加 (未獲得遞補) 

2 備取 我要參加 (未獲得遞補) 

3 正取 我要參加 錄取 

4 無效志願   

5 無效志願   

 

 

範例4：只參加志願3(正取) 就是錄取此志願了（取得來臺就學的資格） 

志願 預分發結果 
是否參加 

正式分發 
正式分發結果 

1 備取 我要放棄  

2 備取 我要放棄  

3 正取 我要參加 錄取 

4 無效志願   

5 無效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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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5：假設志願1、3都選擇「我要參加」，若志願1（備取）未獲得遞補，就是錄取志願3(正

取)此志願了（取得來臺就學的資格） 

志願 預分發結果 
是否參加 

正式分發 
正式分發結果 

1 備取 我要參加 (未獲得遞補) 

2 備取 我要放棄  

3 正取 我要參加 錄取 

4 無效志願   

5 無效志願   

 

 

範例6：假設志願2、3都選擇「我要參加」，若志願2（備取）未獲得遞補，就是錄取志願3(正

取)此志願了（取得來臺就學的資格） 

志願 預分發結果 
是否參加 

正式分發 
正式分發結果 

1 備取 我要放棄  

2 備取 我要參加 (未獲得遞補) 

3 正取 我要參加 錄取 

4 無效志願   

5 無效志願   

 

 

範例7：假設志願2、3都選擇「我要參加」，若志願2（備取）獲得遞補，取得正取資格，就是

錄取此志願了（取得來臺就學的資格） 

志願 預分發結果 
是否參加 

正式分發 
正式分發結果 

1 備取 我要放棄  

2 備取 我要參加 錄取 

3 正取 我要參加  

4 無效志願   

5 無效志願   

 

 

 


